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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 言

本标准是等同采用 ＩＳＯ１０５３３：１９９３《土方机械 提升臂支承装置》进行制订的，它可规范我国土方

机械用提升臂支承装置的设计和制造质量的评定，以适应国际贸易、技术和经济交流的需要。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提出。
本标准由建设部机械设备与车辆标准技术归口单位北京建筑机械综合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天津工程机械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耀锡、吴润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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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前言

ＩＳＯ（国际标准化组织）是由各国标准化团体（ＩＳＯ成员国）组成的世界性联合会。国际标准的制订

一般由 ＩＳＯ各技术委员会完成。各技术委员会根据其专业主题而设立，各成员国对此主题感兴趣，均有

权加入技术委员会。与 ＩＳＯ有联系的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也可参加此项工作。在所有电工技术标准

化活动中，ＩＳＯ与国际电工委员会（ＩＥＣ）紧密合作。
由各技术委员会制订国际标准草案均应由各成员国投票通过，作为国际标准发布，须获得参加投票

成员国至少 ７５％的赞成票。
国际标准 ＩＳＯ１０５３３由 ＩＳＯ燉ＴＣ１２７土方机械技术委员会，ＳＣ２安全要求和人的因素分技术委员

会起草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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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提升臂支承装置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以及安装、安装说明、贮存和颜色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装载机、挖掘装载机和滑移转向装载机，为维修、保养或其他的非装载作业时将提升

臂固定在特定的提升位置。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ＪＧ燉Ｔ７９—１９９９ 土方机械 主机尺寸、定义及符号（ｅｑｖＩＳＯ６７４６１：１９８７）
ＪＧ燉Ｔ８０—１９９９ 土方机械 工作装置尺寸、定义及符号（ｅｑｖＩＳＯ６７４６２：１９８７）
ＪＧ燉Ｔ８２—１９９９ 土方机械 整机及其工作装置和部件的质量测量方法（ｉｄｔＩＳＯ６０１６—１９８２）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提升臂 ｌｉｆｔａｒｍ

土方机械为了提升、装载、运输和卸下泥土或其他物料所配置的主要构件或部件。
 提升臂支承装置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ｌｉｆｔａｒｍｓｕｐｐｏｒｔｄｅｖｉｃｅ（ｓ）

一个或更多的连杆、隔板或构架，包括为支承提升臂而设置的连接点和部件。
 工作回路压力 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ｉｒｃｕｉ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由泵提供的适用于具体回路的标定压力。

 性能要求

提升臂支承装置必须承受由工作回路压力产生的下降力加上空载的工作装置、动臂和连杆质量的

１５倍重力静载荷。
若提升臂支承装置承受提升动作的加载，则应能承受住该提升力。
下降力或提升力（不包括空载的工作装置、动臂和连杆质量）应参考制造厂技术规范推荐的最大值

（按 ＪＧ燉Ｔ７９～８０—１９９９和 ＪＧ燉Ｔ８２—１９９９测量）进行确定。

 其他要求

 安装

支承装置应安装在机器的构件上，以便在移动或拆卸该支承装置时既不需机器运动也不需提升臂

机构上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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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确定提升臂的举升位置，以便为维修和保养作业提供良好的通道。
 安装说明

安装说明应可靠地固定在该装置的附近。
安装说明应清楚地说明维修和保养作业应在空铲斗或非工作状态时进行。

 贮存

支承装置及其所需的部件应牢固、永久地置于机器上。
 颜色

支承装置（不包括连接部件）应为红色。当整个机器的颜色为红色时，支承装置应为黄色。

 试验方法

提升臂支承装置的每一种不同的设计，均应进行力学性能试验，检验其是否符合第 ４章的要求。该

支承装置应能经受试验，并且其结构不得有任何永久性变形或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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